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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 0726 民初
7146号

张逸民：本院受理
原告张朝勇诉被告张
逸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726
民初7146号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6981号

张君良：本院受理
原告周志明诉被告张
君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726
民初6981号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初
6736号

郑国华：本院受理
原告刘海林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限届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法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初
456号

陈琪、夏茜茜、陈
明正：本院受理原告叶
美琴与被告陈琪、夏茜
茜、陈明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
限截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原告要求被告陈
琪、夏茜茜、陈明正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400000元
及自2017年11月20日起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月利
率2%计算的利息（暂计算
至2018年1月5日的利息
为12000元）；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由
审判长朱丹、人民陪审员
陈芳萍、人民陪审员刘树
华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
年 5 月 31 日 9 时 20 分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8697号

陈雪莲：本院受理
原告赵宇豪与被告陈雪
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1004民初869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陈雪莲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赵宇豪借款本金人
民币40000元及利息（按
本金40000元按月利率
2%自2015年11月18日
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
行之日止）。如未按判决
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40元，由被告陈雪莲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
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不
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
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
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
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
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9132号

王丽君：本院受理
原告陈文胜与被告王丽
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1004 民
初913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王丽君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原告陈文胜借
款人民币20000元及利
息（按本金20000元按月
利率2%自2009年6月4
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如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260元，保全费604
元，由被告王丽君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
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
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
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
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款汇台
州市财政局，开户银
行：台州市农行，帐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9220号

方玉涵：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
村合作银行与被告方
玉涵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1004 民
初 922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被告方玉涵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合
作银行信用卡透支本
金人民币4879.12元及
截至2017年8月18日的
利息1151.33元、违约金
383 元，并支付自 2017
年8月19日起至判决确
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本金
4879.12元按月2%计算
的利息、违约金。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0元，
由被告方玉涵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上诉期满之日
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
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
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
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
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
州 市 农 行 ，帐 号 ：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初
611号

陈琪、夏茜茜：本
院受理原告杨锦与被
告陈琪、夏茜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期限截至2018年5月30
日）。原告要求被告陈
琪、夏茜茜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 110000元及自
2016年11月26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本案由审判长
朱丹、人民陪审员陈芳萍、
人民陪审员刘树华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8 年 5
月31日9时30分在本
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民初
9224号

赵荣：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
村合作银行与被告赵
荣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住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1004 民初 9224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赵荣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
农村合作银行信用卡
透 支 本 金 人 民 币
11629.33 元 及 截 至
2017年8月18日的利
息2428.33元、违约金
809元，并支付自2017
年8月19日起至判决
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
本金11629.33元按月
2%计算的利息、违约
金。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0元，由
被告赵荣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上诉
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按
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
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
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
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款汇台州市财
政局，开户银行：台州
市 农 行 ，帐 号 ：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民初
9234号

郭甜甜：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
农村合作银行与被告
郭甜甜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住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9234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郭甜甜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浙
江台州路桥农村合作
银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人民币24282.82元及
截至2017年8月18日
的利息3220.01元、违
约金1073元，并支付
自2017年8月19日起
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按本金24282.82
元按月 2%计算的利
息、违约金。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550元，由被告
郭甜甜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上
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
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
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
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
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款汇台州市
财政局，开户银行：台
州 市 农 行 ，帐 号 ：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8674号

王荷飞：本院受理
原告赵宇豪与被告吴
永法、应金玲、杨方彬、
李云桃、王荷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住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1004民初8674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
告赵宇豪撤回对被告
应金玲、王荷飞的起
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9238号

马荣伟：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
村合作银行与被告马
荣伟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1004 民
初 923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被告马荣伟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合
作银行信用卡透支本
金人民币 18483.41 元
及截至 2017 年 8 月 18
日的利息 3833.60 元、
违约金 1277 元，并支
付自 2017 年 8 月 19 日
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 日 止 按 本 金
18483.41 元按月 2%计
算 的 利 息 、违 约 金 。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 件 受 理 费 510 元 ，
由被告马荣伟负担。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 浙 江 省 台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在 上
诉 期 满 之 日 起 七 日
内，按照不服一审判
决 部 分 的 上 诉 请 求
数 额 交 纳 上 诉 案 件
受理费，逾期不交按
自 动 撤 回 上 诉 处
理 。 款 汇 台 州 市 财
政 局 ，开 户 银 行 ：台
州 市 农 行 ，帐 号 ：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9469号

刘卫江、陈利：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小
明与被告刘卫江、陈
利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因你们外出住址
不 详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 院（2017）浙 1004
民 初 946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一 、被 告
刘卫江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王小明借款
本金人民币 40000 元
及利息（按本金 40000
元 按 月 利 率 2% 自
2017 年 3 月 15 日起计
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如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二、驳回
原告王小明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40 元，由被告刘卫江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 达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上诉期
满之日起七日内，按
照 不 服 一 审 判 决 部
分 的 上 诉 请 求 数 额
交 纳 上 诉 案 件 受 理
费，逾期不交按自动
撤 回 上 诉 处 理 。 款
汇台州市财政局，开
户 银 行 ：台 州 市 农
行 ，帐 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8430号

夏艳萍：本院受
理 原 告 赵 宇 豪 与 被
告 陈 卫 理 、夏 艳 萍 、
任 林 卫 民 间 借 贷 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住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1004民初8430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
赵宇豪撤回对被告夏艳
萍的起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9690号

张伟：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方海舟、张伟 信 用 卡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住 址 不 详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 （2017） 浙
1004 民 初 9690 号 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方 海 舟 于 判 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偿 还 原 告 浙 江
泰 隆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信 用 卡 透
支本金 38630.46 元及
截 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的 利 息 17473.24
元、费用 33 元，并支
付 上 述 本 金 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 起 至 判
决 确 定 的 履 行 之 日
止 按 日 利 率 万 分 之
五计算的利息；被告
张 伟 对 上 述 款 项 承
担连带偿还责任，被
告 张 伟 承 担 保 证 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方
海 舟 追 偿 。 如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二 百 五 十 三 条 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1230 元，由被告方海
舟、张伟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 省 台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在 上 诉 期
满之日起七日内，按
照 不 服 一 审 判 决 部
分 的 上 诉 请 求 数 额
交 纳 上 诉 案 件 受 理
费，逾期不交按自动
撤 回 上 诉 处 理 。 款
汇台州市财政局，开
户 银 行 ：台 州 市 农
行 ，帐 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9699号

李文力：本院受
理 原 告 浙 江 泰 隆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与被告项蕙、李文
力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住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9699 号民事判决书，
判 决 被 告 项 蕙 于 判
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偿 还 原
告 浙 江 泰 隆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信
用 卡 透 支 本 金
27425.63 元 及 截 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的
利 息 10041.74 元 ，并
支 付 上 述 本 金 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 起
至 判 决 确 定 的 履 行
之 日 止 按 日 利 率 万
分之五计算的利息；
被 告 李 文 力 对 上 述
款项在人民币 60000
元 范 围 内 承 担 连 带
偿还责任，被告李文
力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 权 向 被 告 项 蕙 追
偿 。 如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740 元 ，由
被告项蕙、李文力负
担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在 上 诉 期 满 之
日起七日内，按照不
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
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
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
按 自 动 撤 回 上 诉 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
局，开户银行：台州市
农 行 ，帐 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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